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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0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新办公楼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 3月 26日，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租赁新办公楼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珠海市高新总

部基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部基地公司”）签订《总部基地一期办公物业

租赁合同》，租赁珠海市高新区总部基地项目一期 B楼第五层作为公司新办公楼，租期

五年，年租金不超过 135万元。 

上述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董事谢伟、许楚镇先生为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议过程中，关联

董事谢伟、许楚镇回避表决，此议案获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总部基地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软件园路 1号会展中心第 15层 1 单元 C区 

法定代表人：陈彦君 

    成立日期：2010年 7月 28日 

    注册资本：4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400000240637 

    主营业务：高新总部基地项目开发、建设；城市基础建设及配套项目开发；物业租

赁；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资产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建材类产品开发、



 2 

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珠海华发高新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持股，为全资子公司。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珠海

华发高新建设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也为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关联方保持独立，不存在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拟租赁物业的基本情况 

高新区总部基地项目位于珠海市高新区情侣北路南段填海区，情侣北路北侧，地处

高新区未来发展核心区域。高新区总部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28 万平方米，楼高约

23.5 米，共五层。其中第五层建筑面积为 1869 平方米，层高为 4.09 米。其地类用途

为总部与研发基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土地使用年限至 2060 年 10月 28日止。 

 

 四、物业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总部基地公司签订《总部基地一期办公物业租赁合同》，参考市场公允价

格，租赁新办公楼年租金不超过 135 万元。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物业：所租赁的办公物业为珠海市高新区总部基地项目一期 B楼第五层，

建筑面积为 1869 平方米（不含赠送露台面积 781 平方米），物业现状为毛坯，水电管

线齐全。 

    （2）租赁期限：从 2015年 5 月 1日至 2020年 4月 30日（其中，装修期 1个月，

免租期 2个月）。 

    （3）租金标准：从 2015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4月 30日，年租金不超过 135万元，

按月支付。物业管理费及空调费等另计。 

    （4）履约保证金：本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 224,280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能够解决公司办公场地紧张问题，满足业务发展需要，营造良好的办公

环境，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形象。目前公司现金流充足，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不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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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构成财务压力。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已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0。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景旭、郑丽惠、张文京、邱创斌认为：公司租赁新办公楼的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谢伟、许楚镇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

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关

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3、总部基地一期办公物业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